
成都市嘉锦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申报登记表
编号（管理人填写）：
	申请人信息
	申请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电话
	

	
	共同产权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	电话
	

	
	送达地址
	

	
	电子邮箱
	
	微信号
	

	房屋购买及入住情况
	房屋坐落
	

	
	房屋面积
	
	房屋用途
	

	
	合同签订时间
	
	购房总价
	

	
	交房时间
	
	是否付清购房款
	

	诉讼、仲裁与强制执行情况
	未涉及诉讼/仲裁
	

	
	已涉及诉讼/仲裁，未取得生效文书
	

	
	已涉及诉讼/仲裁，并取得生效文书
	生效文书案号：
生效文书裁判情况：
生效文书强制执行情况：

	特别提示：
1.本表不构成对房屋权属的确认。
2.申请人已全面、完整知晓本次登记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否则，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申请人承担。
3、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，管理人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重整信息网（http://pccz.court.gov.cn/pcajxxw/index/xxwsy）以及本表载明的邮寄地址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微信等方式送达有关材料的，视为管理人已送达、告知申请人。如申请人送达地址、送达方式变更，须3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管理人。
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